附件2

承诺书
本机构郑重承诺：
（一）本次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
（二）近3年内无严重违法违规记录、失信行为或被相关部门处罚的情况；
（三）接受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指导，积极参与数据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工作；
（四）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接受取消申报资格、从培育库中移除（若已入库）。


申报机构（盖章）: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）:
日期:     年月日

